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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員簡字第218號
原      告  蔡鴻文建築師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蔡鴻文
訴訟代理人  林佩其
被      告  禾臻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設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3樓之10法定代理人  楊蕙菁  住○○市○○區○○街000○00號0樓之0                     居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0樓之00
兼  訴  訟
代  理  人  顏秉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6萬4,381元，及自民國111年6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6萬4,38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禾臻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被告禾臻公司）前因在彰化縣○○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建造集合住宅及店鋪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故兩造於民國110年9月2日簽訂委託規劃設計監造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被告禾臻公司委託原告擔任規劃設計及重點監造事務等，原告報酬為新臺幣（下同）165萬8,566元，又被告禾臻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雖為楊蕙菁，惟與原告討論系爭工程設計規劃乃被告顏秉毅，故被告顏秉毅為被告禾臻公司之實際負責人。
　㈡原告為被告禾臻公司申請系爭工程都市設計審議乙案，經彰化縣政府於111年5月13日函文准予核定，詎被告顏秉毅於111年5月18日在LINE群組片面告知原告案件暫停，惟原告已為系爭工程提前準備建照掛件資料，且結構技師、機電技師等複委託圖說皆已開始為建照趕工，原告於111年5月21日將已完成建照圖、綠建築檢討報告、建照申請相關書表以郵寄寄送到被告禾臻公司。詎原告於111年7月7日調閱系爭工程之土地登記謄本，始發現系爭土地已於111年6月1日出售給訴外人安嵐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安嵐公司），並於111年6月15日辦理移轉登記完畢。
　㈢系爭土地買賣期間為111年6月1日，買賣媒合需相當時間，故原告合理推論被告禾臻公司及顏秉毅在取得都市設計審議核可函之前已著手系爭土地買賣事宜，卻又假意敦促原告加快進行建照掛件。又原告詢問被告顏秉毅，被告顏秉毅稱：「股東因建照未完成導致沒有送照，所以要暫停案件」等語，然建照沒有完成起因被告顏秉毅於111年5月18日表面要求暫停，實則早已安排土地買賣，事後又將建照無法掛件之責任推責到原告，藉以規避第4期之報酬33萬1,713元，又本件並無存在無法掛件之事由，且原告早已表明已掛件，係因被告顏秉毅之刻意阻攔致作業停滯，又在111年6月1日系爭土地已買賣已無掛件可能情形下，被告顏秉毅竟又稱：「可能有建商要連建照一起購買土地」等語，於土地交易日後即111年6月6日又稱：「今天他們談一談其實沒有結果，他們要承接的也還沒談妥，我也想說暫時先不要，因為假如說他們真的要的話，後續價格也還沒談妥，我也想說暫時先不要，因為假如說他們真的要的，後續價格我們談妥，他們要的話，我整個盤過去讓你去用，我股東他們也不要了」等語，等等理由致原告陷於錯誤判斷，直到原告自行發現系爭土地已買賣之事實。
　㈣原告與被告禾臻公司簽訂之系爭契約明訂：「……第四期：建照掛件送審前給付百分之二十，共331,713元」。根據契約，「建照掛件送審前」為付款之條件，又依《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會員業務酬金代收轉付辦法處理細則》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二、由本會代收轉付之會員業務酬金依下列期別存入本會指定之金融機構專戶保管，但公有建築物除外：第一期：建造執照或都市設計審議等預審案件申請掛號前，交付百分之五十。……」上開業務酬金之計算係依《臺北市-建築師酬金標準表》，本件為公共建築，以都審核定時的樓地板面積3207.67平方公尺進行核算，總工程造價為2,117萬0,622元，掛件前應繳納71萬4,317元至台北市建築師公會代收轉付專戶。依慣例，此筆代收轉付費用應由起造人繳納，或經建築師事務所向起造人請款後自行繳納，而原告向來採請款後自行繳納的方式。本件之起造人為被告禾臻公司，原告理當於建照掛件前向被告禾臻公司請款以利繳納代收轉付費用，又因原告隸屬於台北市建築師公會，其掛件程序說明如下：⑴繳納業務酬金代收轉付費用至台北市公會專戶。⑵提交建築執照申請書至台北市公會掛件，由台北市公會於申請書上蓋戳章。⑶建築師親自到彰化縣建築師公會辦理出入登記。⑷至彰化縣建築師公會登記排審。⑸將附有戳章之建築執照申請書連同其他建照審查應附文件送至彰化縣建築師公會進行審查。由以上掛件程序可釐清契約所稱「掛件送審前」之意涵，條件成就並非難事，僅需繳納費用以及提出申請書，原告甚至早在111年3月底即辦理完出入登記，並不存在任何無法掛件之情事。
　㈤被告以不正當行為故意阻止原告進行建照掛件之行為，藉以規避給付原告第4期之報酬33萬1,713元，在聽聞建照接近完成之時喊停，規避給付第4期款項之條件成就。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第4期之報酬33萬1,713元，原告並請求自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之日即111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爰依契約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3萬1,713元，及自111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稱第4期有完成，那為何1週內不寄送，為何要等83天後才提出資料，這表示原告在都審圖完成後都沒有再進行製圖工作，又被告終止是因為111年3月15日去鄧技師那邊，後來等到111年5月初都沒有等任何通知，技師圖都沒有畫好，如何送建照，被告當然不能等，假設111年5月初就弄好了，建照被告可以送過去，後來等到不耐煩了，結果只好賣掉系爭土地，111年3月15日到111年5月原告都沒有跟被告聯絡，被告才在111年5月26日賣掉系爭土地，就是因為原告一直沒有送；不瞭解建築師的態度，為何要送件前都不送給業主圖討論，還要業主二度至縣府用印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法院的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與被告禾臻公司實際負責人即被告顏秉毅於110年9月2日合意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擔任系爭工程之規劃設計及重點監造事務，原告已完成規劃設計第3期工作，領得報酬等情，兩造不爭執，並有系爭契約1份存卷可考。原告主張：其已完成第4期階段之工作，詎被告竟將系爭土地轉讓他人，並拒絕交付報酬等語，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之爭執，厥為：被告於111年5月18日時有無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原告有無完成第4期工作？若未完成，被告應否給付第4期已完成工作之報酬？若是，應給付之款項為何？
　㈡系爭契約有關規劃設計部分屬承攬契約：
　　查民法債編各論並無規定工程契約，故工程相關契約即屬非典型契約，契約之性質為何，應依契約內容定之。系爭契約第1、2、4條規定：「乙方（即原告）受甲方之委託辦理上開位址之規劃設計及下列各項事務：㈠勘察建築基地。㈡擬定規劃草圖。㈢繪製設計圖樣及編定施工說明書。㈣準備都市審議相關文件及程序。㈤待向主管建築機關請領建照執照。㈥辦理監造有關事項，依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執行法定勘驗監造行為。㈦解釋工程設計上之疑問。」「乙方工作事項：㈠評估規劃階段。㈡都市設計審議階段。㈢建築設計階段。㈣請照階段。㈤設計施工圖階段。㈥法定勘驗監造及竣工階段。……」「酬金給付進度：第一期：雙方訂立本委託契約時給付百分之十，共壹拾陸萬伍仟捌佰伍拾柒元（NTD＄165,857）。第二期：都審掛件送審前給付百分之二十，共參拾參萬壹仟柒佰壹拾參元（NTD＄331,713）。第三期：都審通過時給付百分之三十，共肆拾玖萬柒仟伍佰陸拾玖元（NTD＄497,569）。第四期：建照掛件送審前給付百分之二十，共參拾參萬壹仟柒佰壹拾參元（NTD＄331,713）。第五期：取得建造執照時給付百分之十，共壹拾陸萬伍仟捌佰伍拾柒元（NTD＄165,857）……」從系爭契約所約定工作及酬金給付特性來看，均具有階段性，未完成特定階段之工作，無法請領該階段酬金，亦無法進行下一階段工作，再參以建築物未經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即無從興建，更無從監造（建築法第25條、第60條參照），可知，系爭契約有關規劃設計部分，重在事務的完成，並非單純處理事務，而不問事務之成果，故此部分應屬承攬契約之性質。
　㈢被告並無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而係於111年5月18日請原告停止系爭契約之履行：　
　　查被告顏秉毅於111年5月18日以LINE訊息告知原告：「政府打房的政策，資金的壓力也不小，這是股東的思維，也沒有對與錯，遇到問題就要解決，6/1我會答覆你股東的決定。」「建築師！真的抱歉！申請建照的作業請暫停！都審時間有點久，疫情、大環境缺工、缺料物價波動，股東有些問題想賣地，這陣子我會再溝通，5月底前在做最後決定，不要不再進行，或者終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9頁），可知，111年5月18日時，被告顏秉毅固有請原告暫停履約之意，然並未決定是否終止系爭契約；嗣被告顏秉毅僅於110年6月1日回覆原告：「我的股東有在接洽臺中市的建商，是否土地含建照一起盤交易，週六（6/4）會給答案！」等語，之後兩造至同年10月15日，除零星文字對話外，僅有語音通話（見本院卷一第55頁），故無從自LINE訊息中得知最終兩造如何處理系爭契約。惟被告顏秉毅自承：5月18日當時契約沒有終止，後來也都沒有談到契約終止的問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16頁），足認被告並無終止系爭契約之意，則系爭契約效力仍然存續中，僅被告顏秉毅於111年5月18日請原告暫停履約而已。
　㈣原告就系爭契約第4期工作，除結構計算書、配筋圖及結構技師簽證外之資料，均已完成，且已寄送被告禾臻公司：
　　原告於得知被告顏秉毅有暫停系爭契約履約之意後，於111年5月18日透過LINE向被告顏秉毅表示：「因之前顏董你有交代我這希望在核可函下來時以最快時間掛件，所以我這早已先請結構及機電技師跟我們一起趕工，……上週已告知結構技師預計下週要掛件，所以結構那邊已經趕著繪製結構圖、配筋圖跟製作計算書……」等語，被告顏秉毅在LINE上並無反對之意（見本院卷一第71頁），是原告主張第4期工作，除結構計算書、配筋圖及結構技師簽證外之資料，均已完成乙節，應非無據。又原告事務所人員Peggy Lin於111年5月20日將掛件文件彙整電子檔傳送與被告，並表示：「因蕙菁姊上次來電說顏董需要再跟股東商議，我這邊先提供建照掛件文件，可給股東說明目前建照的圖面進度已可掛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1頁），而上揭電子檔文件，具體言之，為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建造（雜項）執照（變更設計）申請書、建築物概要表、地號表、起造人名冊、委託書、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建築師簽證負責項目表、地基調查報告書、綠建築專章檢討簽證報告書、無障礙設施、建築物安全維護設計、各類專章檢討及工程圖說等（見本院卷二第111頁、本院卷三第185頁），原告並於111年5月22日，將上揭資料裝入便利箱內，以黑貓宅急便寄送被告禾臻公司乙情，有黑貓宅急便顧客收執聯1紙在卷可憑，復經本院勘驗原告提出之文件裝箱影像屬實，並製有勘驗筆錄存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329頁、本院卷三第185頁、第186頁），而被告禾臻公司法定代理人楊蕙菁於111年10月14日曾向原告法定代理人蔡鴻文表示有收到上揭便利箱乙節，亦經本院勘驗兩人之通話錄音屬實，製有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三第186頁、第187頁），足見原告確實已將上揭資料寄送與被告禾臻公司。綜上可知，原告已完成除結構計算書、配筋圖及結構技師簽證外之資料，且已寄送被告禾臻公司。
　㈤系爭契約第4期報酬清償期已於111年6月1日屆至，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
　　按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倘債務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該事實之發生，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清償期已屆至，最高法院著有110年度台上字第276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系爭契約報酬之給付，係採取階段性之方式給付，已如上述，而兩造約定第4期報酬之給付，係以系爭工程建照掛件送審之不確定事實，為系爭契約第4期報酬給付清償期屆至之時，此見系爭契約即明。查系爭土地已於111年5月26日，由被告禾臻公司出賣與安嵐公司，並於111年6月1日移轉登記與安嵐公司等節，有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土地登記第2類謄本1份在卷足憑（見本院卷一第161頁至第169頁、第40頁），是被告禾臻公司已無權在系爭土地上建造建築物，是實質上系爭契約已不能實現，又上揭交易金額龐大（買賣價金為6,600萬元），依常情應經過相當交涉時間，系爭工程於111年5月13日經彰化縣政府核定都市設計審議，有彰化縣政府111年5月13日府建新字第1110167380號函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5頁），該函亦以副本送達被告禾臻公司，可推認系爭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核定時，上揭交易即在交涉中，詎被告顏秉毅明知此情，仍故意隱瞞原告有交易土地之意圖，而遲至111年5月17日原告將上揭公文貼在LINE群組後，始於翌日告知原告停止履約（見本院卷一第69頁），再者，被告顏秉毅遲遲未向原告告知系爭土地已交易完成，亦無意結清原告已完成工作之報酬，均足以佐證被告顏秉毅係以不正當行為阻止系爭工程建照掛件送審之實現，參照上揭說明，應視系爭契約第4期報酬已於111年6月1日屆至，原告自得請求給付。
　㈥被告應給付之第4期工程款項，為26萬4,381元：
　　按民法第505條第2項規定：「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部分之報酬。」以符雙務契約同時履行義務之旨趣（該條立法理由參照）。本件系爭契約係因被告顏秉毅不正當行為，使第4期報酬之清償期，未待建照掛件送審，即已提前屆至，此等情形雖不符民法第505條第2項規定，然若因此認為承攬人不能請求已實際完成工作之報酬，無異鼓勵定作人毀約失諾，反而有失公平，是應認屬法律漏未規定者，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05條第2項之規定，認承攬人就實際完成之工作，得向定作人請求報酬，始符合公平原則。查系爭契約既於5月18日暫時停止，即應以5月18日為基準點，依原告斯時實際所完成之工作，來決定原告所得請求之報酬。原告第4期工作尚未完成者，為結構計算書、配筋圖及結構技師簽證等，已如上述，而結構計算書、配筋圖如配合建築師事務所進度趕製，預計1週內可全數完成，所需費用預估為1萬1,500元，另結構技術簽證部分將由結構技師依規定辦理簽證，結構圖說因停案而未簽證，費用為5萬5,832元等情，有黃英哲結構技師事務所陳報狀1紙在卷可按，是原告為完成第4期尚未完成之工作，尚須支出6萬7,332元【11,500＋55,832】。原告第4期工作已完成之部分之報酬，應係完成第4期工作可領得之報酬，扣除為完成工作所應支出者，即26萬4,381元【331,713－67,332】，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第4期工作報酬，於26萬4,381元之範圍內，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㈦至原告請求自111年6月1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依上揭說明，系爭契約第4期報酬清償期係於111年6月1日屆至，則被告遲延責任應自清償期之翌日（111年6月2日）起算，則原告請求自111年6月1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6萬4,381元，及自111年6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自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張鶴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蔡政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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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蔡鴻文

訴訟代理人  林佩其

被      告  禾臻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設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3樓之10法定代理人  楊蕙菁  住○○市○○區○○街000○00號0樓之0                     居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0樓之00

兼  訴  訟

代  理  人  顏秉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6萬4,381元，及自民國111年6月2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6萬4,381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禾臻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被告禾臻公司）前因在彰

    化縣○○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建造集合住

    宅及店鋪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故兩造於民國110年9

    月2日簽訂委託規劃設計監造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被

    告禾臻公司委託原告擔任規劃設計及重點監造事務等，原告

    報酬為新臺幣（下同）165萬8,566元，又被告禾臻公司之法

    定代理人雖為楊蕙菁，惟與原告討論系爭工程設計規劃乃被

    告顏秉毅，故被告顏秉毅為被告禾臻公司之實際負責人。

　㈡原告為被告禾臻公司申請系爭工程都市設計審議乙案，經彰

    化縣政府於111年5月13日函文准予核定，詎被告顏秉毅於11

    1年5月18日在LINE群組片面告知原告案件暫停，惟原告已為

    系爭工程提前準備建照掛件資料，且結構技師、機電技師等

    複委託圖說皆已開始為建照趕工，原告於111年5月21日將已

    完成建照圖、綠建築檢討報告、建照申請相關書表以郵寄寄

    送到被告禾臻公司。詎原告於111年7月7日調閱系爭工程之

    土地登記謄本，始發現系爭土地已於111年6月1日出售給訴

    外人安嵐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安嵐公司），並於111年6月15

    日辦理移轉登記完畢。

　㈢系爭土地買賣期間為111年6月1日，買賣媒合需相當時間，故

    原告合理推論被告禾臻公司及顏秉毅在取得都市設計審議核

    可函之前已著手系爭土地買賣事宜，卻又假意敦促原告加快

    進行建照掛件。又原告詢問被告顏秉毅，被告顏秉毅稱：「

    股東因建照未完成導致沒有送照，所以要暫停案件」等語，

    然建照沒有完成起因被告顏秉毅於111年5月18日表面要求暫

    停，實則早已安排土地買賣，事後又將建照無法掛件之責任

    推責到原告，藉以規避第4期之報酬33萬1,713元，又本件並

    無存在無法掛件之事由，且原告早已表明已掛件，係因被告

    顏秉毅之刻意阻攔致作業停滯，又在111年6月1日系爭土地

    已買賣已無掛件可能情形下，被告顏秉毅竟又稱：「可能有

    建商要連建照一起購買土地」等語，於土地交易日後即111

    年6月6日又稱：「今天他們談一談其實沒有結果，他們要承

    接的也還沒談妥，我也想說暫時先不要，因為假如說他們真

    的要的話，後續價格也還沒談妥，我也想說暫時先不要，因

    為假如說他們真的要的，後續價格我們談妥，他們要的話，

    我整個盤過去讓你去用，我股東他們也不要了」等語，等等

    理由致原告陷於錯誤判斷，直到原告自行發現系爭土地已買

    賣之事實。

　㈣原告與被告禾臻公司簽訂之系爭契約明訂：「……第四期：建

    照掛件送審前給付百分之二十，共331,713元」。根據契約

    ，「建照掛件送審前」為付款之條件，又依《臺北市建築師

    公會會員業務酬金代收轉付辦法處理細則》第2條第1項第1款

    規定：「……二、由本會代收轉付之會員業務酬金依下列期別

    存入本會指定之金融機構專戶保管，但公有建築物除外：第

    一期：建造執照或都市設計審議等預審案件申請掛號前，交

    付百分之五十。……」上開業務酬金之計算係依《臺北市-建築

    師酬金標準表》，本件為公共建築，以都審核定時的樓地板

    面積3207.67平方公尺進行核算，總工程造價為2,117萬0,62

    2元，掛件前應繳納71萬4,317元至台北市建築師公會代收轉

    付專戶。依慣例，此筆代收轉付費用應由起造人繳納，或經

    建築師事務所向起造人請款後自行繳納，而原告向來採請款

    後自行繳納的方式。本件之起造人為被告禾臻公司，原告理

    當於建照掛件前向被告禾臻公司請款以利繳納代收轉付費用

    ，又因原告隸屬於台北市建築師公會，其掛件程序說明如下

    ：⑴繳納業務酬金代收轉付費用至台北市公會專戶。⑵提交建

    築執照申請書至台北市公會掛件，由台北市公會於申請書上

    蓋戳章。⑶建築師親自到彰化縣建築師公會辦理出入登記。⑷

    至彰化縣建築師公會登記排審。⑸將附有戳章之建築執照申

    請書連同其他建照審查應附文件送至彰化縣建築師公會進行

    審查。由以上掛件程序可釐清契約所稱「掛件送審前」之意

    涵，條件成就並非難事，僅需繳納費用以及提出申請書，原

    告甚至早在111年3月底即辦理完出入登記，並不存在任何無

    法掛件之情事。

　㈤被告以不正當行為故意阻止原告進行建照掛件之行為，藉以

    規避給付原告第4期之報酬33萬1,713元，在聽聞建照接近完

    成之時喊停，規避給付第4期款項之條件成就。故原告請求

    被告給付第4期之報酬33萬1,713元，原告並請求自系爭土地

    移轉登記之日即111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爰依契約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33萬1,713元，及自111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稱第4期有完成，那為何1週內不寄送，為何

    要等83天後才提出資料，這表示原告在都審圖完成後都沒有

    再進行製圖工作，又被告終止是因為111年3月15日去鄧技師

    那邊，後來等到111年5月初都沒有等任何通知，技師圖都沒

    有畫好，如何送建照，被告當然不能等，假設111年5月初就

    弄好了，建照被告可以送過去，後來等到不耐煩了，結果只

    好賣掉系爭土地，111年3月15日到111年5月原告都沒有跟被

    告聯絡，被告才在111年5月26日賣掉系爭土地，就是因為原

    告一直沒有送；不瞭解建築師的態度，為何要送件前都不送

    給業主圖討論，還要業主二度至縣府用印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法院的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與被告禾臻公司實際負責人即被告顏秉毅於110年

    9月2日合意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擔任系爭工程之規劃

    設計及重點監造事務，原告已完成規劃設計第3期工作，領

    得報酬等情，兩造不爭執，並有系爭契約1份存卷可考。原

    告主張：其已完成第4期階段之工作，詎被告竟將系爭土地

    轉讓他人，並拒絕交付報酬等語，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

    件之爭執，厥為：被告於111年5月18日時有無終止系爭契約

    之意思？原告有無完成第4期工作？若未完成，被告應否給

    付第4期已完成工作之報酬？若是，應給付之款項為何？

　㈡系爭契約有關規劃設計部分屬承攬契約：

　　查民法債編各論並無規定工程契約，故工程相關契約即屬非

    典型契約，契約之性質為何，應依契約內容定之。系爭契約

    第1、2、4條規定：「乙方（即原告）受甲方之委託辦理上

    開位址之規劃設計及下列各項事務：㈠勘察建築基地。㈡擬定

    規劃草圖。㈢繪製設計圖樣及編定施工說明書。㈣準備都市審

    議相關文件及程序。㈤待向主管建築機關請領建照執照。㈥辦

    理監造有關事項，依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規

    定執行法定勘驗監造行為。㈦解釋工程設計上之疑問。」「

    乙方工作事項：㈠評估規劃階段。㈡都市設計審議階段。㈢建

    築設計階段。㈣請照階段。㈤設計施工圖階段。㈥法定勘驗監

    造及竣工階段。……」「酬金給付進度：第一期：雙方訂立本

    委託契約時給付百分之十，共壹拾陸萬伍仟捌佰伍拾柒元（

    NTD＄165,857）。第二期：都審掛件送審前給付百分之二十

    ，共參拾參萬壹仟柒佰壹拾參元（NTD＄331,713）。第三期

    ：都審通過時給付百分之三十，共肆拾玖萬柒仟伍佰陸拾玖

    元（NTD＄497,569）。第四期：建照掛件送審前給付百分之

    二十，共參拾參萬壹仟柒佰壹拾參元（NTD＄331,713）。第

    五期：取得建造執照時給付百分之十，共壹拾陸萬伍仟捌佰

    伍拾柒元（NTD＄165,857）……」從系爭契約所約定工作及酬

    金給付特性來看，均具有階段性，未完成特定階段之工作，

    無法請領該階段酬金，亦無法進行下一階段工作，再參以建

    築物未經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即無從興建，更無從監造

    （建築法第25條、第60條參照），可知，系爭契約有關規劃

    設計部分，重在事務的完成，並非單純處理事務，而不問事

    務之成果，故此部分應屬承攬契約之性質。

　㈢被告並無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而係於111年5月18日請原告

    停止系爭契約之履行：　

　　查被告顏秉毅於111年5月18日以LINE訊息告知原告：「政府

    打房的政策，資金的壓力也不小，這是股東的思維，也沒有

    對與錯，遇到問題就要解決，6/1我會答覆你股東的決定。

    」「建築師！真的抱歉！申請建照的作業請暫停！都審時間

    有點久，疫情、大環境缺工、缺料物價波動，股東有些問題

    想賣地，這陣子我會再溝通，5月底前在做最後決定，不要

    不再進行，或者終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9頁），可知

    ，111年5月18日時，被告顏秉毅固有請原告暫停履約之意，

    然並未決定是否終止系爭契約；嗣被告顏秉毅僅於110年6月

    1日回覆原告：「我的股東有在接洽臺中市的建商，是否土

    地含建照一起盤交易，週六（6/4）會給答案！」等語，之

    後兩造至同年10月15日，除零星文字對話外，僅有語音通話

    （見本院卷一第55頁），故無從自LINE訊息中得知最終兩造

    如何處理系爭契約。惟被告顏秉毅自承：5月18日當時契約

    沒有終止，後來也都沒有談到契約終止的問題等語（見本院

    卷一第316頁），足認被告並無終止系爭契約之意，則系爭

    契約效力仍然存續中，僅被告顏秉毅於111年5月18日請原告

    暫停履約而已。

　㈣原告就系爭契約第4期工作，除結構計算書、配筋圖及結構技

    師簽證外之資料，均已完成，且已寄送被告禾臻公司：

　　原告於得知被告顏秉毅有暫停系爭契約履約之意後，於111

    年5月18日透過LINE向被告顏秉毅表示：「因之前顏董你有

    交代我這希望在核可函下來時以最快時間掛件，所以我這早

    已先請結構及機電技師跟我們一起趕工，……上週已告知結構

    技師預計下週要掛件，所以結構那邊已經趕著繪製結構圖、

    配筋圖跟製作計算書……」等語，被告顏秉毅在LINE上並無反

    對之意（見本院卷一第71頁），是原告主張第4期工作，除

    結構計算書、配筋圖及結構技師簽證外之資料，均已完成乙

    節，應非無據。又原告事務所人員Peggy Lin於111年5月20

    日將掛件文件彙整電子檔傳送與被告，並表示：「因蕙菁姊

    上次來電說顏董需要再跟股東商議，我這邊先提供建照掛件

    文件，可給股東說明目前建照的圖面進度已可掛件」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71頁），而上揭電子檔文件，具體言之，為建

    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建造（雜項）執照（變

    更設計）申請書、建築物概要表、地號表、起造人名冊、委

    託書、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建築師簽證負責項目表、地基調

    查報告書、綠建築專章檢討簽證報告書、無障礙設施、建築

    物安全維護設計、各類專章檢討及工程圖說等（見本院卷二

    第111頁、本院卷三第185頁），原告並於111年5月22日，將

    上揭資料裝入便利箱內，以黑貓宅急便寄送被告禾臻公司乙

    情，有黑貓宅急便顧客收執聯1紙在卷可憑，復經本院勘驗

    原告提出之文件裝箱影像屬實，並製有勘驗筆錄存卷可考（

    見本院卷二第329頁、本院卷三第185頁、第186頁），而被

    告禾臻公司法定代理人楊蕙菁於111年10月14日曾向原告法

    定代理人蔡鴻文表示有收到上揭便利箱乙節，亦經本院勘驗

    兩人之通話錄音屬實，製有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三

    第186頁、第187頁），足見原告確實已將上揭資料寄送與被

    告禾臻公司。綜上可知，原告已完成除結構計算書、配筋圖

    及結構技師簽證外之資料，且已寄送被告禾臻公司。

　㈤系爭契約第4期報酬清償期已於111年6月1日屆至，原告得請

    求被告給付：

　　按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

    清償期者，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

    屆至之時。倘債務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該事實之發生，類推

    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清償期已屆至，最高法

    院著有110年度台上字第276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系爭

    契約報酬之給付，係採取階段性之方式給付，已如上述，而

    兩造約定第4期報酬之給付，係以系爭工程建照掛件送審之

    不確定事實，為系爭契約第4期報酬給付清償期屆至之時，

    此見系爭契約即明。查系爭土地已於111年5月26日，由被告

    禾臻公司出賣與安嵐公司，並於111年6月1日移轉登記與安

    嵐公司等節，有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土地登記第2類謄本1份

    在卷足憑（見本院卷一第161頁至第169頁、第40頁），是被

    告禾臻公司已無權在系爭土地上建造建築物，是實質上系爭

    契約已不能實現，又上揭交易金額龐大（買賣價金為6,600

    萬元），依常情應經過相當交涉時間，系爭工程於111年5月

    13日經彰化縣政府核定都市設計審議，有彰化縣政府111年5

    月13日府建新字第1110167380號函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

    一第45頁），該函亦以副本送達被告禾臻公司，可推認系爭

    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核定時，上揭交易即在交涉中，詎被告顏

    秉毅明知此情，仍故意隱瞞原告有交易土地之意圖，而遲至

    111年5月17日原告將上揭公文貼在LINE群組後，始於翌日告

    知原告停止履約（見本院卷一第69頁），再者，被告顏秉毅

    遲遲未向原告告知系爭土地已交易完成，亦無意結清原告已

    完成工作之報酬，均足以佐證被告顏秉毅係以不正當行為阻

    止系爭工程建照掛件送審之實現，參照上揭說明，應視系爭

    契約第4期報酬已於111年6月1日屆至，原告自得請求給付。

　㈥被告應給付之第4期工程款項，為26萬4,381元：

　　按民法第505條第2項規定：「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

    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部分之報酬。」

    以符雙務契約同時履行義務之旨趣（該條立法理由參照）。

    本件系爭契約係因被告顏秉毅不正當行為，使第4期報酬之

    清償期，未待建照掛件送審，即已提前屆至，此等情形雖不

    符民法第505條第2項規定，然若因此認為承攬人不能請求已

    實際完成工作之報酬，無異鼓勵定作人毀約失諾，反而有失

    公平，是應認屬法律漏未規定者，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05條

    第2項之規定，認承攬人就實際完成之工作，得向定作人請

    求報酬，始符合公平原則。查系爭契約既於5月18日暫時停

    止，即應以5月18日為基準點，依原告斯時實際所完成之工

    作，來決定原告所得請求之報酬。原告第4期工作尚未完成

    者，為結構計算書、配筋圖及結構技師簽證等，已如上述，

    而結構計算書、配筋圖如配合建築師事務所進度趕製，預計

    1週內可全數完成，所需費用預估為1萬1,500元，另結構技

    術簽證部分將由結構技師依規定辦理簽證，結構圖說因停案

    而未簽證，費用為5萬5,832元等情，有黃英哲結構技師事務

    所陳報狀1紙在卷可按，是原告為完成第4期尚未完成之工作

    ，尚須支出6萬7,332元【11,500＋55,832】。原告第4期工作

    已完成之部分之報酬，應係完成第4期工作可領得之報酬，

    扣除為完成工作所應支出者，即26萬4,381元【331,713－67,

    332】，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第4期工作報酬，於26萬4,381

    元之範圍內，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㈦至原告請求自111年6月1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依上揭說

    明，系爭契約第4期報酬清償期係於111年6月1日屆至，則被

    告遲延責任應自清償期之翌日（111年6月2日）起算，則原

    告請求自111年6月1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26萬4,381元，及自111年6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

    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

    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

    部分，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自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張鶴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

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蔡政軒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員簡字第218號

原      告  蔡鴻文建築師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蔡鴻文

訴訟代理人  林佩其

被      告  禾臻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設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3樓之10法定代理人  楊蕙菁  住○○市○○區○○街000○00號0樓之0                     居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0樓之00

兼  訴  訟

代  理  人  顏秉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6萬4,381元，及自民國111年6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6萬4,38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禾臻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被告禾臻公司）前因在彰化縣○○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建造集合住宅及店鋪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故兩造於民國110年9月2日簽訂委託規劃設計監造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被告禾臻公司委託原告擔任規劃設計及重點監造事務等，原告報酬為新臺幣（下同）165萬8,566元，又被告禾臻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雖為楊蕙菁，惟與原告討論系爭工程設計規劃乃被告顏秉毅，故被告顏秉毅為被告禾臻公司之實際負責人。

　㈡原告為被告禾臻公司申請系爭工程都市設計審議乙案，經彰化縣政府於111年5月13日函文准予核定，詎被告顏秉毅於111年5月18日在LINE群組片面告知原告案件暫停，惟原告已為系爭工程提前準備建照掛件資料，且結構技師、機電技師等複委託圖說皆已開始為建照趕工，原告於111年5月21日將已完成建照圖、綠建築檢討報告、建照申請相關書表以郵寄寄送到被告禾臻公司。詎原告於111年7月7日調閱系爭工程之土地登記謄本，始發現系爭土地已於111年6月1日出售給訴外人安嵐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安嵐公司），並於111年6月15日辦理移轉登記完畢。

　㈢系爭土地買賣期間為111年6月1日，買賣媒合需相當時間，故原告合理推論被告禾臻公司及顏秉毅在取得都市設計審議核可函之前已著手系爭土地買賣事宜，卻又假意敦促原告加快進行建照掛件。又原告詢問被告顏秉毅，被告顏秉毅稱：「股東因建照未完成導致沒有送照，所以要暫停案件」等語，然建照沒有完成起因被告顏秉毅於111年5月18日表面要求暫停，實則早已安排土地買賣，事後又將建照無法掛件之責任推責到原告，藉以規避第4期之報酬33萬1,713元，又本件並無存在無法掛件之事由，且原告早已表明已掛件，係因被告顏秉毅之刻意阻攔致作業停滯，又在111年6月1日系爭土地已買賣已無掛件可能情形下，被告顏秉毅竟又稱：「可能有建商要連建照一起購買土地」等語，於土地交易日後即111年6月6日又稱：「今天他們談一談其實沒有結果，他們要承接的也還沒談妥，我也想說暫時先不要，因為假如說他們真的要的話，後續價格也還沒談妥，我也想說暫時先不要，因為假如說他們真的要的，後續價格我們談妥，他們要的話，我整個盤過去讓你去用，我股東他們也不要了」等語，等等理由致原告陷於錯誤判斷，直到原告自行發現系爭土地已買賣之事實。

　㈣原告與被告禾臻公司簽訂之系爭契約明訂：「……第四期：建照掛件送審前給付百分之二十，共331,713元」。根據契約，「建照掛件送審前」為付款之條件，又依《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會員業務酬金代收轉付辦法處理細則》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二、由本會代收轉付之會員業務酬金依下列期別存入本會指定之金融機構專戶保管，但公有建築物除外：第一期：建造執照或都市設計審議等預審案件申請掛號前，交付百分之五十。……」上開業務酬金之計算係依《臺北市-建築師酬金標準表》，本件為公共建築，以都審核定時的樓地板面積3207.67平方公尺進行核算，總工程造價為2,117萬0,622元，掛件前應繳納71萬4,317元至台北市建築師公會代收轉付專戶。依慣例，此筆代收轉付費用應由起造人繳納，或經建築師事務所向起造人請款後自行繳納，而原告向來採請款後自行繳納的方式。本件之起造人為被告禾臻公司，原告理當於建照掛件前向被告禾臻公司請款以利繳納代收轉付費用，又因原告隸屬於台北市建築師公會，其掛件程序說明如下：⑴繳納業務酬金代收轉付費用至台北市公會專戶。⑵提交建築執照申請書至台北市公會掛件，由台北市公會於申請書上蓋戳章。⑶建築師親自到彰化縣建築師公會辦理出入登記。⑷至彰化縣建築師公會登記排審。⑸將附有戳章之建築執照申請書連同其他建照審查應附文件送至彰化縣建築師公會進行審查。由以上掛件程序可釐清契約所稱「掛件送審前」之意涵，條件成就並非難事，僅需繳納費用以及提出申請書，原告甚至早在111年3月底即辦理完出入登記，並不存在任何無法掛件之情事。

　㈤被告以不正當行為故意阻止原告進行建照掛件之行為，藉以規避給付原告第4期之報酬33萬1,713元，在聽聞建照接近完成之時喊停，規避給付第4期款項之條件成就。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第4期之報酬33萬1,713元，原告並請求自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之日即111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爰依契約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3萬1,713元，及自111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稱第4期有完成，那為何1週內不寄送，為何要等83天後才提出資料，這表示原告在都審圖完成後都沒有再進行製圖工作，又被告終止是因為111年3月15日去鄧技師那邊，後來等到111年5月初都沒有等任何通知，技師圖都沒有畫好，如何送建照，被告當然不能等，假設111年5月初就弄好了，建照被告可以送過去，後來等到不耐煩了，結果只好賣掉系爭土地，111年3月15日到111年5月原告都沒有跟被告聯絡，被告才在111年5月26日賣掉系爭土地，就是因為原告一直沒有送；不瞭解建築師的態度，為何要送件前都不送給業主圖討論，還要業主二度至縣府用印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法院的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與被告禾臻公司實際負責人即被告顏秉毅於110年9月2日合意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擔任系爭工程之規劃設計及重點監造事務，原告已完成規劃設計第3期工作，領得報酬等情，兩造不爭執，並有系爭契約1份存卷可考。原告主張：其已完成第4期階段之工作，詎被告竟將系爭土地轉讓他人，並拒絕交付報酬等語，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之爭執，厥為：被告於111年5月18日時有無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原告有無完成第4期工作？若未完成，被告應否給付第4期已完成工作之報酬？若是，應給付之款項為何？

　㈡系爭契約有關規劃設計部分屬承攬契約：

　　查民法債編各論並無規定工程契約，故工程相關契約即屬非典型契約，契約之性質為何，應依契約內容定之。系爭契約第1、2、4條規定：「乙方（即原告）受甲方之委託辦理上開位址之規劃設計及下列各項事務：㈠勘察建築基地。㈡擬定規劃草圖。㈢繪製設計圖樣及編定施工說明書。㈣準備都市審議相關文件及程序。㈤待向主管建築機關請領建照執照。㈥辦理監造有關事項，依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執行法定勘驗監造行為。㈦解釋工程設計上之疑問。」「乙方工作事項：㈠評估規劃階段。㈡都市設計審議階段。㈢建築設計階段。㈣請照階段。㈤設計施工圖階段。㈥法定勘驗監造及竣工階段。……」「酬金給付進度：第一期：雙方訂立本委託契約時給付百分之十，共壹拾陸萬伍仟捌佰伍拾柒元（NTD＄165,857）。第二期：都審掛件送審前給付百分之二十，共參拾參萬壹仟柒佰壹拾參元（NTD＄331,713）。第三期：都審通過時給付百分之三十，共肆拾玖萬柒仟伍佰陸拾玖元（NTD＄497,569）。第四期：建照掛件送審前給付百分之二十，共參拾參萬壹仟柒佰壹拾參元（NTD＄331,713）。第五期：取得建造執照時給付百分之十，共壹拾陸萬伍仟捌佰伍拾柒元（NTD＄165,857）……」從系爭契約所約定工作及酬金給付特性來看，均具有階段性，未完成特定階段之工作，無法請領該階段酬金，亦無法進行下一階段工作，再參以建築物未經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即無從興建，更無從監造（建築法第25條、第60條參照），可知，系爭契約有關規劃設計部分，重在事務的完成，並非單純處理事務，而不問事務之成果，故此部分應屬承攬契約之性質。

　㈢被告並無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而係於111年5月18日請原告停止系爭契約之履行：　

　　查被告顏秉毅於111年5月18日以LINE訊息告知原告：「政府打房的政策，資金的壓力也不小，這是股東的思維，也沒有對與錯，遇到問題就要解決，6/1我會答覆你股東的決定。」「建築師！真的抱歉！申請建照的作業請暫停！都審時間有點久，疫情、大環境缺工、缺料物價波動，股東有些問題想賣地，這陣子我會再溝通，5月底前在做最後決定，不要不再進行，或者終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9頁），可知，111年5月18日時，被告顏秉毅固有請原告暫停履約之意，然並未決定是否終止系爭契約；嗣被告顏秉毅僅於110年6月1日回覆原告：「我的股東有在接洽臺中市的建商，是否土地含建照一起盤交易，週六（6/4）會給答案！」等語，之後兩造至同年10月15日，除零星文字對話外，僅有語音通話（見本院卷一第55頁），故無從自LINE訊息中得知最終兩造如何處理系爭契約。惟被告顏秉毅自承：5月18日當時契約沒有終止，後來也都沒有談到契約終止的問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16頁），足認被告並無終止系爭契約之意，則系爭契約效力仍然存續中，僅被告顏秉毅於111年5月18日請原告暫停履約而已。

　㈣原告就系爭契約第4期工作，除結構計算書、配筋圖及結構技師簽證外之資料，均已完成，且已寄送被告禾臻公司：

　　原告於得知被告顏秉毅有暫停系爭契約履約之意後，於111年5月18日透過LINE向被告顏秉毅表示：「因之前顏董你有交代我這希望在核可函下來時以最快時間掛件，所以我這早已先請結構及機電技師跟我們一起趕工，……上週已告知結構技師預計下週要掛件，所以結構那邊已經趕著繪製結構圖、配筋圖跟製作計算書……」等語，被告顏秉毅在LINE上並無反對之意（見本院卷一第71頁），是原告主張第4期工作，除結構計算書、配筋圖及結構技師簽證外之資料，均已完成乙節，應非無據。又原告事務所人員Peggy Lin於111年5月20日將掛件文件彙整電子檔傳送與被告，並表示：「因蕙菁姊上次來電說顏董需要再跟股東商議，我這邊先提供建照掛件文件，可給股東說明目前建照的圖面進度已可掛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1頁），而上揭電子檔文件，具體言之，為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建造（雜項）執照（變更設計）申請書、建築物概要表、地號表、起造人名冊、委託書、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建築師簽證負責項目表、地基調查報告書、綠建築專章檢討簽證報告書、無障礙設施、建築物安全維護設計、各類專章檢討及工程圖說等（見本院卷二第111頁、本院卷三第185頁），原告並於111年5月22日，將上揭資料裝入便利箱內，以黑貓宅急便寄送被告禾臻公司乙情，有黑貓宅急便顧客收執聯1紙在卷可憑，復經本院勘驗原告提出之文件裝箱影像屬實，並製有勘驗筆錄存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329頁、本院卷三第185頁、第186頁），而被告禾臻公司法定代理人楊蕙菁於111年10月14日曾向原告法定代理人蔡鴻文表示有收到上揭便利箱乙節，亦經本院勘驗兩人之通話錄音屬實，製有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三第186頁、第187頁），足見原告確實已將上揭資料寄送與被告禾臻公司。綜上可知，原告已完成除結構計算書、配筋圖及結構技師簽證外之資料，且已寄送被告禾臻公司。

　㈤系爭契約第4期報酬清償期已於111年6月1日屆至，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

　　按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倘債務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該事實之發生，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視為清償期已屆至，最高法院著有110年度台上字第276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系爭契約報酬之給付，係採取階段性之方式給付，已如上述，而兩造約定第4期報酬之給付，係以系爭工程建照掛件送審之不確定事實，為系爭契約第4期報酬給付清償期屆至之時，此見系爭契約即明。查系爭土地已於111年5月26日，由被告禾臻公司出賣與安嵐公司，並於111年6月1日移轉登記與安嵐公司等節，有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土地登記第2類謄本1份在卷足憑（見本院卷一第161頁至第169頁、第40頁），是被告禾臻公司已無權在系爭土地上建造建築物，是實質上系爭契約已不能實現，又上揭交易金額龐大（買賣價金為6,600萬元），依常情應經過相當交涉時間，系爭工程於111年5月13日經彰化縣政府核定都市設計審議，有彰化縣政府111年5月13日府建新字第1110167380號函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5頁），該函亦以副本送達被告禾臻公司，可推認系爭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核定時，上揭交易即在交涉中，詎被告顏秉毅明知此情，仍故意隱瞞原告有交易土地之意圖，而遲至111年5月17日原告將上揭公文貼在LINE群組後，始於翌日告知原告停止履約（見本院卷一第69頁），再者，被告顏秉毅遲遲未向原告告知系爭土地已交易完成，亦無意結清原告已完成工作之報酬，均足以佐證被告顏秉毅係以不正當行為阻止系爭工程建照掛件送審之實現，參照上揭說明，應視系爭契約第4期報酬已於111年6月1日屆至，原告自得請求給付。

　㈥被告應給付之第4期工程款項，為26萬4,381元：

　　按民法第505條第2項規定：「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部分之報酬。」以符雙務契約同時履行義務之旨趣（該條立法理由參照）。本件系爭契約係因被告顏秉毅不正當行為，使第4期報酬之清償期，未待建照掛件送審，即已提前屆至，此等情形雖不符民法第505條第2項規定，然若因此認為承攬人不能請求已實際完成工作之報酬，無異鼓勵定作人毀約失諾，反而有失公平，是應認屬法律漏未規定者，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05條第2項之規定，認承攬人就實際完成之工作，得向定作人請求報酬，始符合公平原則。查系爭契約既於5月18日暫時停止，即應以5月18日為基準點，依原告斯時實際所完成之工作，來決定原告所得請求之報酬。原告第4期工作尚未完成者，為結構計算書、配筋圖及結構技師簽證等，已如上述，而結構計算書、配筋圖如配合建築師事務所進度趕製，預計1週內可全數完成，所需費用預估為1萬1,500元，另結構技術簽證部分將由結構技師依規定辦理簽證，結構圖說因停案而未簽證，費用為5萬5,832元等情，有黃英哲結構技師事務所陳報狀1紙在卷可按，是原告為完成第4期尚未完成之工作，尚須支出6萬7,332元【11,500＋55,832】。原告第4期工作已完成之部分之報酬，應係完成第4期工作可領得之報酬，扣除為完成工作所應支出者，即26萬4,381元【331,713－67,332】，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第4期工作報酬，於26萬4,381元之範圍內，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㈦至原告請求自111年6月1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依上揭說明，系爭契約第4期報酬清償期係於111年6月1日屆至，則被告遲延責任應自清償期之翌日（111年6月2日）起算，則原告請求自111年6月1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6萬4,381元，及自111年6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自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張鶴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蔡政軒



